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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TOKYO MOU & PARI S MOU & Latin American Agreement 

实施 MARPOL 附则 I 大检查的通知 
 

各有关公司： 
 

根据亚太地区港口国监督备忘录（Tokyo MOU）第 15 届委员会会议决

定，自 2006 年 2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，东京备忘录各成员国将在亚太地区

开展《经 1978 年议定书修订的 1973 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》

（MARPOL 73/78 公约）附则 I 履约情况的港口国监督集中检查活动。同

时，PARIS MOU 和 Latin American Agreement 各成员国也将在相关水域开

展 MARPOL 附则 I 的集中大检查。 

为了做好迎接即将到来的 MARPOL 73/78 公约附则 I 的集中大检查活

动，我们恳请各船公司和船舶给予高度重视，按所附的检查表内容做好准

备工作，确保船舶能顺利通过此次大检查。 

 

附件：Concentrated Inspection Campaign (CIC) on MARPOL Annex I 

 

  

特此通告！ 

 

 

中国船级社营运入级处 

Tel: +86-010-65136633 转 326 

Fax: +86-010-65236213 

Email: cd@ccs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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